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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信办发布搜索引擎新规：严禁“非法网络公关”，规范付费搜索 

 

2016 年 6 月 25 日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《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规定》”）。《规定》旨在加强对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的规范管理，将从 2016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

行。 

《规定》明确了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（即通常所说的搜索引擎）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，明令禁止

搜索引擎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利用搜索服务牟取不正当利益等“非法网络公关”行为，并着重规范

付费信息搜索服务。 

一、 搜索引擎应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

根据《规定》，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；应当落实主体责

任，建立健全信息审核、公共信息实时巡查、应急处置及个人信息保护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具有安

全可控的防范措施，为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。 

二、 违法信息应主动屏蔽并及时报告 

《规定》要求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不得以链接、摘要、快照、联想词、相关搜索、相关推

荐等形式提供含有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。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现搜索

结果明显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、网站及应用，应当停止提供相关搜索结果，保存有关记录，

并及时向国家或者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报告。 

三、 禁止利用搜索服务牟取不正当利益 

《规定》明确指出，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，不得通过断开相关链接或者提供

含有虚假信息的搜索结果等手段，牟取不正当利益。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当提供客观、公正、

权威的搜索结果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，以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 

四、 付费搜索应查验资质并显著标识 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规定》对付费搜索信息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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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提供付费搜索信息服务，应当依法查验客户有关资质； 

2. 明确付费搜索信息页面比例上限； 

3. 醒目区分自然搜索结果与付费搜索信息，对付费搜索信息逐条加注显著标识； 

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提供商业广告信息服务，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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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《汉坤法律评述》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

展，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，上述内容仅供参考。 

 

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与王欢律师（+8610-8525 5545; huan.wang@hankunlaw.com）

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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